
杭州财务咨询注册公司代理记账�收到政府补贴，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产品名称 杭州财务咨询注册公司代理记账�收到政府补贴
，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好又快企服: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支持企业发展。那么企业收到政府补助是否需要计入收入？是否
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跟着申税小微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政策吧。

我所在的高新企业近收到了一笔政府补助，这一笔款项需要计入收入吗？

根据规定，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了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以外，均应计
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这不一定。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1.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2.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3.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按照以上标准，我所在企业取得的补助符合条件，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那么，在税务上应当如何处理
呢？



企业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并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分期计入损益
。企业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对于确认的“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减，同时，对上述资产计提的折旧额（摊销额）中相对应的政府补助金额作纳税
调增。

企业取得与费用相关的政府补助并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
益。企业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对于确认的“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减，同时，对上述确认的成本费用或损失作纳税调高。

温馨提示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的部分，应计入取
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一并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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